
第五條附件二修正規定 

附件二 

電子遊戲機說明書 

機具名稱 

中文︰ 

原文︰ 

遊戲流程 

 

遊戲說明 

 

機具外觀 

及裝置說明 

（插入機具圖片，機具正面應標示機具名稱，解析度不得低於

1280x720） 

備註：內容超過一頁時，續頁之表頭應載明機具名稱欄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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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農業部農永字第1140033363號令修正發布第2、6條條文；並自一百十四年十月一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電子遊戲機及電子遊戲場管理辦法§5




